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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安宁市县街乡樟木箐二砂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

与土地复垦方案（修编）》专家组评审意见

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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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

2024 年 04 月 24 日，受安宁市自然资源局委托，云南省地质工程勘察有限公司在

昆明组织专家对江西省天久地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安宁市县街乡樟木箐二砂场编制

的“安宁市县街乡樟木箐二砂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修编）”进行评审，

与会专家在审阅报告、听取介绍和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以下评审意见：

一、项目基本情况

安宁市县街乡樟木箐二砂场采矿许可证号：C5301812010077130108331，有效期

2022 年 10 月 28 日至 2025 年 10 月 28 日，矿区面积：0.1086km²，开采方式为露天开

采，开采矿种为建筑用砂，开采规模为 10 万 t/年。

矿区位于安宁市区 210°方向，直线距离 17km，至安宁市区运距约 22km。矿区地

理极值坐标为东经（80 坐标系）：102°22′34″～102°22′51″，北纬：

24°48′05″～24°48′16″。行政区划隶属安宁市县街街道办事处雁塔村委会管辖。

二、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部分

(一)该矿山设计为露天方式开采。评估区重要性为较重要区，地质环境复杂程度

为复杂，规模为中型，确定矿山环境影响评估精度为一级，定级符合《规范》规定。

(二) 该矿山设计服务年限为 11 年，《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

限由矿山设计服务年限 11 年和管护期 3.0 年组成，共计 14 年（2024 年 06 月－2038

年 05 月）；本方案适用年限为 5 年（2024 年 06 月－2029 年 05 月）。矿业权人变更开

采范围、开采规模及方式时应重新编制方案。

(三)通过收集、利用矿山储量核实成果和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补充野外调查

和结合研究，工作方法、手段基本合理。

(四)经调查，评估区分布 4 处潜在不稳定边坡（BW1～BW4），存在冲沟、弃渣等环

境问题。方案在实地调查、收集资料综合分析的基础上，指出现状矿山开采对地质环

境影响较严重，对区内含水层的影响或破坏程度总体为较轻，对区内地形地貌景观影

响严重，现状矿山废水和固体废物污染源对区内及周围水土环境污染较轻。综合评估

矿山地质环境现状影响程度为严重区。综上所述，将现状评估区划分为矿山地质环境

影响严重区（A）和较轻区（C）两个级别两个区段；预测评估认为矿山开采对地质环

境条件的影响程度较严重，对区内含水层的影响或破坏程度总体为较严重，对区内地

形地貌景观影响严重，预测矿山废水和固体废物污染源对区内及周围水土环境污染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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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综合评估矿山地质环境预测影响程度严重区。综上所述，将评估区划分为矿山地

质环境影响严重区（ⅰ）和较轻区（iii）两个级别两个区段。评价与所提交图件基本

相符。

(五)方案将评估区分为 1个重点防治区（A）和 1个一般防治区（C），初步制定了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工程及监测工程方案。治理措施主要为：①C1 冲沟采取

修建谷防坝等治理措施；②露天采场：预留危岩土体清理方量、设置警示牌、设置铁

丝网；③对整个评估区进行监测。

(六)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估算总投资 57.96 万元 ，其中：工程措施费 34.61 万元，

临时措施费 0.69 万元，矿山地质环境监测费 8.70 万元 ，独立费用 11.18 万元，基本

预备费 2.79 万元。

方案内容基本符合编制规范的要求，评估级别正确，专家组原则同意方案通过技

术评审，请编制单位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并审、校后，按程序报批。

三、土地复垦部分

（一）方案编制格式符合要求，提出的土地复垦工程措施和生物措施基本可行；

复垦费用估算基本合理，可作为指导企业开展土地复垦工作的依据。

（二）原则同意方案中关于安宁市县街乡樟木箐二砂场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

复垦方案（修编）项目损毁土地的预测和分析。

本项目损毁土地方式主要有挖损、压占，复垦区范围内损毁土地总面积 11.0840

公顷，损毁土地面积中已损毁土地面积 7.8202 公顷，拟损毁土地面积 3.2638 公顷，

均属雁塔村委会土地；复垦责任范围面积 11.0840 公顷，其中挖损损毁 8.1626 公顷，

压占损毁2.5439公顷，设施占用面积0.3775公顷。复垦区地类为：乔木林地面积5.1553

公顷，灌木林地面积 1.5482 公顷，采矿用地面积 4.3702 公顷，农村道路面积 0.0103

公顷；该矿山复垦区不涉及“三区三线”划定的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

开发边界及公益林。

（三）原则同意本方案制定的复垦目标和任务，土地复垦适宜性评价过程和结果

基本可信。矿山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为 5年（2024 年 06 月－2029 年 05 月）。规划

复垦总面积 10.7065 公顷，复垦为乔木林地面积 6.2171 公顷，复垦为灌木林地面积

0.5057 公顷，复垦为其他草地面积 3.9837 公顷，保留道路、拦挡及截排水设施面积

0.3775 公顷，复垦率为 96.59%。

（四）原则同意方案提出的预防控制措施和复垦措施，但需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相

关措施。

预防控制措施：（1）各种生产建设活动应严格控制在矿权范围和取得土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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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的区域内，做好土壤和植被的保护措施，施工过程中的固体废弃物要及时处理；（2）

合理布置工作面及开采顺序，最大程度降低因地下开采造成对土地的损毁；（3）在废

石场、排土场等场地宜先修建拦挡措施、排水措施等，防止坡体失稳、水土流失；（4）

在拟损毁场地应严格按照《土地复垦条例》等规定，进行表土剥离，并集中堆放保存；

（5）对损毁严重区布设监测措施；（6）在场地内应增加绿地面积，改善和保护项目区

域内的生态环境。

工程技术措施：（1）露天采场复垦工程措施：通过表土剥离、覆表土、植树种草

等，将露天采场（开采平台、内排土场平台）设计复垦为乔木林地，将露天采场（内

排土场边坡）设计复垦为灌木林地，将露天采场开采边坡设计复垦为其他草地；（2）

排土场复垦工程措施：通过新增监测与管护工作，将排土场设计复垦为乔木林地；（3）

办公生活区复垦工程措施：通过场地清理、土地翻耕、覆表土、植树种草等，将办公

生活区设计复垦为乔木林地；（4）表土堆场、堆矿场复垦工程措施：通过表土剥离、

土地翻耕、覆表土、植树种草等，将表土堆场、堆矿场平台设计复垦为乔木林地，将

堆矿场边坡设计复垦为其他草地；（5）矿山道路复垦工程措施：通过表土剥离、覆表

土、植树种草等，将不保留的矿山道路边坡设计复垦为其他草地。（6）对整个复垦过

程的复垦措施、复垦效果进行动态监测。

生物化学措施：（1）新增林地，优选当地优势树种，进行科学种植和精心管理；

（2）对林地进行适时管理，包括浇水、施肥、除草、除虫等，同时应淘汰劣质树种；

（五）原则同意方案提出的土地复垦标准、工程设计及工程量测算。在具体实施

过程中，要进一步加强并细化复垦工程设计，明确施工过程中的具体参数，增加方案

的可操作性。

（六）原则同意土地复垦投资估算结果。该项目拟复垦土地面积 10.7065 公顷，

土地复垦动态总投资 127.63 万元（7947.29 元/亩），静态总投资 94.52 万元（5885.59

元/亩）；复垦资金预存分为 10 期，第一期预存费用为 6.91 万元；业主单位要进一步

明确土地复垦费用从建设或生产成本中提取，并根据复垦工作安排制定土地复垦计划，

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复垦费专款专用。费用不足的，要及时足额追加投资，确保土地复

垦工作的顺利进行。

四、专家组强调事项

（一）严格按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的开采工艺和有资质的单位编制的矿山采矿设计

组织建设和生产，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工作。

（二）对矿权及周边潜在地质灾害分布区应加强动态巡视和采取有效措施，防止

对矿山、耕地的损毁和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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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矿山开采过程中应树立保护耕地的观念，不得挖损、压占基本农田，同时，

也不能随意损毁一般农田和公益林。

（四）请项目业主单位抓紧与项目所在地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签订土地复垦资金监

管协议，落实双方责任关系，明确土地复垦资金提取计划、开展土地复垦工作计划，

并按要求定期向上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告土地复垦资金提取使用和土地复垦实施情

况，接受各级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的监督和检查。

（五）如项目性质、生产规模、矿山地点、矿区范围或生产工艺、开采方式、开

采矿种等发生重大变化，以及申请延续、转让采矿权时“方案”时效性已过期的，需

按相关规定和要求重新组织编报或修编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的，应及时

报原审查单位审查并备案。

综上，该方案编制基本符合有关文件及技术规范、标准要求，相关分析依据充分，

结论可靠，采取的预防措施、工程技术措施原则可行，投资估算合理，工作计划基本

合理。专家组原则同意通过评审，请编制单位参照专家组意见修改后，按规定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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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宁市县街乡樟木箐二砂场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评审专家组名单

序号 姓 名 工作单位 职务职称

1 XXX 云南省地质灾害研究会 高级工程师

2 XXX 昆明煤炭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

3 XXX 云南省地质工程勘察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4 XXX 云南省林业调查规划院 正高级工程师

5 XXX 云南地质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